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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月 23 日的來信收悉。就題述報告第 4.2 段 (第

4.2.1(j)及 (k)段除外 )的建議，經諮詢教育局後，現隨函附上我們的

回應，以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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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事務委員會訪問團  

前往以色列進行職務訪問以考察該國  

推動創新及科技產業發展及  

再工業化的經驗的報告 (《報告》 ) 

 

就《報告》下列五方面的建議，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一 )  關於香港特區政府的研究及發展資助計劃  

(《報告》第 4.2.1(a)及 (b)段 )  

  

「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研發資助計劃的審批機制與以色列

創新局的審批機制大致相近。創新科技署有近 30 名全職科

技專業人員就項目建議書作初步處理及評審，隨後將項目

建議遞交予不同科技領域的專家委員會考慮。合共約 190

名的專家委員會成員來自科技界、學術界、商界及專業服

務界等。  

 

為便利申請人提交申請，創新科技署一直提供申請指南及

查詢熱線等支援。創新科技署的專業人員亦會按需要與企

業安排會面，以協助評審項目。不獲批准的申請人會獲告

知其申請被拒的原因和評審委員會的其他相關意見，以便

他們重新提交申請。  

 

創新科技署一直因應實際經驗和持份者的意見，檢視各項

資助計劃的運作模式 (包括審批機制 )，並已不時推出改善

措施，例如持續優化網上申請系統。  

 

(二 )  關於香港與以色列研發合作計劃  

(《報告》第 4.2.1(c)及 (d)段 )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以色列政府就產業研發雙邊合

作簽訂的合作備忘錄，創新科技署與以色列創新局於2015

年12月聯合推出「香港與以色列研發合作計劃」（「合作計

劃」），目的是推動兩地的產業研發合作。合作計劃全年接

受申請。香港的私營企業與一間或多間以色列公司合作進

行研發，可向「創新及科技基金」申請資助。  

 

為促進兩地企業合作，創新科技署和香港科技園公司 (「科

技園公司」)由2015年起每年舉辦「以色列一對一商業配對」

活動，發掘潛在的合作機會。活動至今共舉辦了三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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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間來自以色列的企業及 115 間本地企業進行配對。這些

活動能讓香港和以色列的科技企業社羣增進了解，為日後

的合作創造條件。我們認為，若以色列能舉辦類似的活動，

能促進該計劃及兩地進一步合作的成功。  

 

由於企業本身最能物色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具體協商有利雙

方的特定合作項目，創新科技署會繼續將工作重點放在與

各持份者合作，進一步推廣該計劃和營造有助促進兩地企

業合作的環境。創新科技署樂意向有意申請該計劃的香港

企業提供支援。  

 

(三 )  關於支持本地大學的研究及發展團隊成立科技初創企業  

(《報告》第 4.2.1(e)至 (g)段 ) 

  

根據教育局提供的資料，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應行政長官

邀請，於 2017 年 10 月成立了「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

小組」 (「專責小組」 )檢視現時高等教育界（「高教界」）

研究工作的支援策略，以及研究撥款的水平和分配方法。

專責小組務求在保持研究質量的同時，能確保研究可滿足

社會的需求，並能轉化研究成果為香港的競爭優勢，有利

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專責小組將檢視現時香港研究工

作的情況及研究撥款的水平和分配方法，包括以更精簡和

具透明度的方式分配研究經費，並鼓勵高教界與業界進行

協作，把研究成果商品化和進行知識轉移。專責小組期望

其檢視結果和建議，能為高教界的研究工作打造更好的基

礎，提升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專責小組計劃於 2018 年年底前向政府提交檢討報告。政府

已為大學研究預留不少於 100 億元的額外資金，視乎專責

小組的檢討結果和建議，教育局將考慮如何善用已預留的

資金，以進一步支持高教界的研究發展。  

 

此外，創新科技署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的「大學科技

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資助計劃」 )，支持本地大學團隊

成立科技企業，並在創業的最初階段把其研發成果商品

化。透過為初創企業提供啟動資金，資助計劃締造更佳的

生態環境，讓學者、企業家及青年人才共同協作，推動香

港的大學初創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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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資助計劃的六所本地大學各自成立了甄選委員會評審

由其學生或教授創辦之初創企業所遞交的資助申請。經甄

選委員會評審及推薦的申請，會送交創新科技署徵求同

意。由2014-15年度至2017-18年度，資助計劃共向155間初

創企業發放近9,000萬元的資助。  

 

為協助獲資助計劃資助的初創企業加強應用研發工作，把

研發成果轉化為可銷售的商品或服務，如有關的初創企業

符合相關資格規定，亦可向「企業支援計劃」或其他「創

新及科技基金」下的計劃申請更多研發資助。    

 

資助計劃只是支援大學初創企業的第一步。大學初創企業

日後隨著業務發展，亦可申請參加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的

培育計劃。  

 

(四 )  關於跨國公司對創科產業的投資   

(《報告》第 4.2.1(h)及 (i)段 ) 

  

政府一直與其他公營機構 (例如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 )投放

大量資源，鼓勵創業投資及企業孵化器行業在香港作長遠

發展。有關的主要措施如下︰  

 

創科創投基金  

 

政府成立 20 億港元的「創科創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資

金投資於本地創科初創企業，為香港締造更具活力的初創

企業生態環境。政府會擔當被動投資者的角色，與獲選的

風險投資基金以大約 1：2 的整體投資比例作共同投資。  

 

科技園公司的科技企業投資基金  

 

科技園公司設有「科技企業投資基金」，協助處於業務發展

初期的創科初創企業。該基金以配對方式與天使投資者或

創業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於科技園公司現有租戶，或正參與

／畢業於其培育計劃的初創企業。  

 

科技園公司支援初創企業的工作  

 

科技園公司設有三項培育計劃，對象包括科技初創企業、

生物醫學科技初創企業，以及從事網絡及智能手機應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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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初創企業。目前，科技園公司共有 238 間培育公司，

受惠於多項支援措施，例如︰租金優惠的工作空間、財務

資助、技術與業務發展支援、商業配對等。自培育計劃推

行以來，已有超過 520 間公司成功畢業。  

 

除上述的培育計劃外，科技園公司於 2016 年 10 月在創新

中心成立「Lion Rock 72」計劃，照顧初創企業的需要，

並鼓勵意見交流。現時，該計劃共有 25 間培育公司。  

 

此外，科技園公司於 2014 年推出「企業飛躍計劃」，支援

具備發展潛力的培育公司或畢業成員，協助他們發展為地

區性或全球性企業。該計劃為企業提供多方面的具體協

助，包括策略諮詢、業務及企業發展，以及融資支援等。

目前，共有 17 間公司參加該計劃，當中九間已經畢業。 

 

除了推行培育計劃外，科技園公司亦與私營企業孵化器合

作，以加強對科技初創企業的支援。科技園公司與法國頂

尖社創科技培育機構 Groupe SOS 及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合

作，並在香港賽馬會的捐助下，推出「賽馬會社創科技及

青年創業培育計劃」，為本港青少年提供培訓、指導及網

絡，協助他們在創新及科技領域中開創事業，發掘機遇和

拓展業務。  

 

另外，科技園公司於 2017 年 4 月透過與頂尖的私人企業協

作，推出「環球創業飛躍學院」計劃，以促進初創企業把

研發成果商品化。計劃為期 3 個月，期間科技園公司及業

界領袖為參加者舉辦工作坊及提供建議，協助他們在特定

主題下開發可迎合行業需要的產品，並把成品展示予潛在

商業夥伴及投資者。自推行以來，該計劃已按不同行業主

題  (包括物聯網、機械人技術、地產科技、數碼健康等 ) 為

54 間初創企業進行了八回培訓。  

 

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  

 

數碼港2016年8月成立的2億元「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向

數碼港的初創企業提供種子至A輪投資期的融資，至今共

批出四宗申請，投資金額約3,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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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培育計劃  

 

數碼港培育計劃為科技初創企業提供全面的財政、技術及

業務諮詢等支援，協助他們把創新意念轉化為實質業務或

商品。計劃至今已培育 529 間初創企業。  

 

推動研發投資  

 

為鼓勵企業在香港開展更多研發活動，政府將為企業的本

地研發開支，提供額外的稅務扣減。企業符合資格的首 200

萬元研發開支可獲 300%稅務扣減，餘額亦可獲 200%扣

減，相關扣減金額不設上限。  

 

此外，在「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下，企業進行獲「創

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研發項目或與指定本地公營科研機

構合作的研發開支可獲 40%現金回贈。2016-17 年度批出

的回贈金額達 7,240 萬港元。  

 

政府將繼續推出措施，包括建立科技合作平台，透過吸引

海外及內地頂尖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來港，推動他們與本

地研究界合作，提升香港的科研實力，發展香港成為以創

新驅動的經濟體系。  

 

培育研發人才  

 

進行獲「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的研究發展項目的機構，

以及科技園公司與數碼港所有從事創科工作的租戶 (包括

跨國企業 )，均可受惠於「實習研究員計劃」。每間合資格

的申請企業可聘用最多兩名實習研究員，實習期最長為 24

個月。  

 

為培育和匯聚更多優秀科技人才，政府將於 2018 年第三季

啟動 5 億元的「科技專才培育計劃」，當中包括「博士專才

庫」企劃，資助在「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獲批研發項目的

機構，以及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的培育公司及從事創科工

作的租戶，聘用創科博士後專才，從事研發工作。科技園

公司和數碼港的跨國企業亦能受惠於「博士專才庫」企劃，

以培育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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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關於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  

(《報告》第 4.2.1(l)至 (n)段 ) 

  

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香港智慧城市藍圖》（「《藍

圖》」），概述將香港構建成為世界領先智慧城市的願景和目

標，並勾劃出未來五年的智慧城市發展計劃，涵蓋「智慧

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慧市民」、「智慧政

府」及「智慧經濟」六個範疇。《藍圖》中不少措施與大數

據分析及開放數據有關，例如︰鼓勵公共交通營辦商開放其

數據、醫院管理局設立大數據分析平台、在政府一站式公

共資料入門網站「資料一線通」以數碼方式開放更多公私

營機構的數據，以及推廣使用開放數據及建立新的大數據

分析平台等。  

 

大數據是智慧城市發展的重要領域。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

公室 (「資科辦」 )會繼續透過適當的推廣和培訓，加強各

局和部門對大數據的認知和提升他們開發大數據應用的能

力，藉此提升運作效率，優化公共服務。為進一步推動大

數據在政府內的應用，資科辦計劃在 2020 年推出運用人工

智能的大數據分析平台，透過規模經濟和共用資源，協助

各局及部門加快開發大數據系統，並節省在開發及運作大

數據分析及人工智能應用的開支。  

 

資科辦會繼續擔當統籌角色，推動和支援各局及部門，在

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前提下，開放更多不同範疇的數據

集，包括︰醫療衞生、運輸、教育、金融、經濟、環境、

康樂文化、房屋、土地發展等，並協助他們分析和了解數

據對社會的益處和作用，使開放的數據能為業界提供原材

料，促進大數據分析的應用。  

 

商業機構的數據是有關機構的資產，是否開放這些具商業

價值的數據，須由有關機構考慮。資科辦會繼續鼓勵商業

機構開放數據，及讓他們了解開放數據也能為他們的機構

和業務增值。  

 

 
 

創新及科技局  

教育局  

2018 年 4 月  


